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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九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時程表 
113 年 4 月 23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通過 

113 年 7 月 3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2 次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10 月 25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第 3 次會議修正通過 

 
序

號 
工作項目 

預定最後 

完成日期 
辦理事項 說  明 

1 
召開第一次遴

選委員會議 
113.04.23 

一、選定本校第九任校長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遴委會)召集人兼發言人並擔任主席。 

二、互選產生遴委會執行秘書。 

三、成立工作小組。 

四、議決遴委會遴選作業細則。 

五、議決徵求校長候選人啟事及遴選相關表

件，並決定校長候選人徵求起迄時間。 

六、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九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委員告知書」、「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第九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通知

書」及「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九任校長

候選人或遴選委員會委員提出委員迴避

或解除職務申請書」。 

七、議決遴委會遴選作業預定時程表。 

八、討論本次會議得公開事項。 

九、其他應行討論事項。 

 

2 
公布遴委會作

業細則 
113.05.07前 

公布遴委會訂定之「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九

任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作業細則」，並報教育

部備查。 

 

3 
公開徵求推薦

校長候選人 

113.05.10- 

113.06.11 

請各界推薦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 

(一) 本校網站校長遴選專區公告 

(二) 函請國內各公私立、學術團體(如各公

私立大專校院、中央研究院、 國家科學

及技術委員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中華經濟研究院、臺灣經濟研究院、

臺灣綜合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院等)、

本校各一級單位等等相關單位協助公

告。 

(三) 本校網路社群平台如 Facebook等公告

一、 第 1次會議

後三周內

公開徵求。 

二、 候選人至

少須達 2人

以上，若不

足 2人，應

延長公

告。每次延

長公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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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工作項目 

預定最後 

完成日期 
辦理事項 說  明 

本校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訊息。 間以十四

日為原則 

4 
召開工作小組會

議 
113.06.30前 

一、召開工作小組會議，初審校長候選人資

料。初審結果按校長候選人姓名筆畫由

少至多排序，提送遴委會第二次會議決

審。 

二、函請國科會及教育部查證，校長候選人

有無曾經判定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 

三、請遴委會委員填寫「本校第九任校長遴

選委員會委員告知書」，進行遴委會委員

與校長候選人利益迴避之初審。 

四、召開工作小組會議，討論規劃治校理念

說明會事宜。 

校長候選人資

料不全者，應即

通知七日內補

齊。凡逾期不說

明或不補件

者，提送遴委會

審議。 

 

5 
召開第二次遴

選委員會議 

113.07.03 

 

一、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二、 討論應解除職務或迴避委員名單。 

三、 審查並討論被推薦校長候選人名單，決

定通過資格審查之校長候選人名單（至

少2位）。 

四、 討論教師行使同意權投票前相關事宜： 

(一) 遴委會抽籤決定通過資格審查校長

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之號次。 

(二) 確認教師行使同意權之選舉人名

冊。 

(三) 確認校長候選人說明會時程表，並

推舉各場次說明會主持人。 

(四) 討論教師行使同意權相關事宜（如

投票通知單、投票注意事項、選票

樣張等）。 

(五) 由遴委會互推委員三人擔任監察員

協助相關選務監察工作。 

五、 確認第三次會議時間。 

六、 其他應行討論事項。 

校長候選人不

足 2人時，應依

規定程序再次

公告，原已通過

者之資格予以

保留。 

6 

公告通過資格

審查校長候選

人名單及辦理

113.07.30前 

一、 公告通過資格審查校長候選人名

單及各場次說明會時間、地點與主

持人。 

二、 公告治校理念說明會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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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工作項目 

預定最後 

完成日期 
辦理事項 說  明 

教師行使同意

權事宜 

三、 上網公布通過資格審查校長候選

人資料，並傳送本校編制內專任講

師以上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 

7 
校長候選人治

校理念說明會 
113.09.25 

一、 公告教師行使同意權人名冊。 

二、 函請本校各單位轉知所屬專任教師踴

躍出席通過資格審查校長候選人治校理

念說明會。 

 

8 

編制內專任講

師以上教師

(含專業技術

人員)行使同

意權 

113.10.09 

一、 進行教師行使同意權投開票事宜準備

工作（含完成選票製作、函發投票通知、

注意事項等）。 

二、 選舉人以無記名投票方式，對通過資格

審查校長候選人個別行使同意權。 

三、 辦理教師行使同意權投開票事宜。對每

一通過資格審查校長候選人選票之統計

至票數達到通過或未通過門檻，即停止

計票。通過門檻者即為合格校長候選人。 

四、 合格校長候選人達2人以上提遴委會審

議。 

五、 公告合格校長候選人名單。 

原訂 113.10.03

辦理，因山陀兒

颱風來襲，延至

113.10.09辦

理。 

9 
召開工作小組

會議 
113.10.25前 

一、討論通過資格審查校長候選人退選因應措施。 

二、討論行使同意權遇颱風延期辦理因應措施。 

三、討論遴委會第3次會議合格校長候選人治校理

念說明及詢答時間如需調整之備案供遴委會

參考。 

 

10 
召開第三次遴

選委員會議 
113.10.31前 

一、 邀請通過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合格校長

候選人進行治校理念說明及詢答。 

二、 參考第二階段行使同意權之投票結果

及各合格候選人之職能，並與各合格候

選人進行治校理念說明及詢答後，遴定

一人為校長人選。 

 

11 公告遴選結果 113.11.01前 於本校網站校長遴選專區公告遴選結果。  

12 
函請教育部聘

任 
113.11.15前 函報新任校長人選請教育部聘任  

13 新任校長就任 114.02.01 新任校長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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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一、 依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規定，遴委會應本獨立自主之精神執行有關校長

遴選之相關事項。 

二、 遴委會得視實際需要增開會議。 

三、 本表之預定日期及辦理事項得依遴選作業實際需要作適當調整，並依遴委會之決議事項辦

理。 


